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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市残联字〔2023〕13 号

关于开展 2022 年度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
残疾人就业申报审核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残联、税务局，宜春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:

根据中组部等五部委联合下发的《关于印发机关、事业单位、

国有企业带头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的通知》、《江西省促进残疾

人就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（2022-2024）》、《关于印发〈完善

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制度更好促进残疾人就业的总体方案〉的通

知》（发改价格规〔2019〕2015 号）、《中国残联办公厅关于

明确按比例就业联网认证“跨省通办”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残

联厅函〔2022〕63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现将 2022 年度按比例安排

残疾人就业申报审核认定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文件宜春市残疾人联合会
国家税务总局宜春市税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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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申报对象

（一）2022 年度安排有残疾人就业的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、

社会团体；

（二）2022 年度安排有残疾人就业的企业、民办非企业。

以上统称为用人单位。

二、申报时间

安排有残疾人就业的企业、民办非企业必须在 5 月 31 日前

进行线上申报，残联将不再受理线下申报；鼓励安排有残疾人

就业的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进行线上申报，不能线

上申报的必须在 2023 年 5 月 31 日前完成线下申报。

三、申报方式

（一）线上申报：用人单位可通过登录江西政务服务网

(http://www.jxzwfww.gov.cn)。操作步骤如下：点击页面左上

角“切换区域”选项→点击所在的县（市、区）→点击县级部

门（或市级部门）→点击县、区残联（或市残联）→点击页面

最左侧“行政确认”选项→点击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

网认证→点击“在线办理”→点击“法人登录”→按系统提示

填报和上传相关材料。

（二）线下申报：按要求向残联部门提交下列纸质材料（复

印件须加盖用人单位公章）：

1.《用人单位职工花名册》加盖公章；

2.《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申报审核表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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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残疾职工第二代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或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》(1 至 8 级)原件和复印件；

4.与残疾职工签订一年（含 1 年）以上的《劳动合同》或（服

务协议）的原件以及复印件；

5.为残疾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凭证，需提供第三方加盖公章

的复印件；

6.上年度加盖银行业务章的在职残疾职工工资银行流水账

单；

7.用人单位申报资料真实性承诺书。

相关材料样式可在宜春市残联官网通知公告栏置顶文件中

下载。资料报送地址：市本级为宜春市残疾人服务中心(宜阳大

厦中座 646 室)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为本辖区残联部门。

四、审核方式

全市各级残联部门按属地原则，按月开展线上、线下审核，

审核内容包括安置残疾人合同（协议）、月工资、社保、医保等。

残联部门线上审核完成后，实时向税务部门推送残疾人按比例就

业情况联网认证数据。

五、有关说明

（一）依法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。

各用人单位要高度重视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工作，指定专人负

责做好本单位的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申报工作。

（二）2022 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如未在规定时




